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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段“反杀”视频在
网上热传：一名开宝马车的男
子与骑电动车男子在路口发
生争执，开车男子从车中拿出
长刀砍向骑车男子，但是，长
刀掉落被骑车男子捡起，骑车
男子持刀还击将其杀死。

对于这起案件，网上主要围
绕骑车男子是“正当防卫”还是

“防卫过当”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其实，骑车男到底有没有罪，是

否应承担刑事责任，应由负责这
起案件的司法机关裁定。公众必
须尊重司法的独立审判权，这是
最基本的司法原则。

在是否“正当防卫”的争论
之外，被“反杀”的这名宝马司机
背后浓浓的“涉黑”因素也是大
家关注的另一个焦点，舆论热议
此事也源于高度焦虑。

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死
者刘某某今年36岁，不仅好勇
斗狠，还有前科，刑期累计达
到9年半。刘某某死后，一个热
衷于在网络上装扮黑社会的
组织“天安社”也离奇走红。有
人指出，死者正是该组织的成

员。虽说此事被“天安社”核心
成员否认，但是该组织成员形
象都与死者类似，大多为光
头、大面积文身。在一些视频
中，他们满口脏话、勾肩搭背、
呼朋唤友，给人以黑道大哥的
满满既视感。

也正因为如此，在不少人
看来，骑车男子反杀一名“涉
黑”分子甚至不乏“除暴安良”
的色彩。当然，死者生前是否

“涉黑”，还需要司法部门进一
步调查，但是这种朴素正义
感，也折射出了许多人对黑恶
势力的恐惧与厌恶。

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

论，安全需要是人生存的基本
需要。而黑恶势力所带来的威
胁和滋扰，是拉低人们安全感
的一大“元凶”。他们无视法律
和规则，让民众处于恐慌之
中——— 一个小小的纠纷，可能
就会酿成恶性的命案；正常的
经济往来，也会因其干预而无
法进行。许多人愤恨死者是源
于某种“代入感”,害怕自己遇
到类似事情时，没有骑车男子
这种“运气”，无法保护自己。

面对黑恶势力，让公民自
身以命相搏，不是法治社会的
指向，以雷霆万钧之势扫除黑
恶势力，一直是公众的期待。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有关部
门要坚定地推行打黑除恶行
动，将锋芒对准群众反映最强
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
力，坚决把黑恶势力的嚣张气
焰打下去。要务求除根、铲除
黑恶势力的滋生土壤，斩断黑
恶势力的利益链条。

死者长期坐牢，怎么能
开得起宝马车？死者以典当
和放贷为生，中间是否有“涉
黑”的行为？“天安社”到底是
不是涉黑团伙？面对诸如此
类的追问，当地司法机关也
应及时进行调查，尽快给公
众一个交代。

“反杀案”背后的“涉黑”因素更让人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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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养能力评估是一道必要的防火墙

□何勇海

《北京市收养家庭能力评
估实施细则（试行）》目前已结
束征求意见，细则拟规定收养
孩子要进行家庭能力评估，申
请人居住条件、婚姻及家庭经
济状况、家庭卫生和饮食营养
状况、周边环境配套，甚至邻里
关系、有无独立的卫生间和厨
房等，都是评估内容。评估结论
将是各区民政部门审核收养申
请家庭是否具备收养条件的重
要依据。

建立更为全面、科学与成
熟的收养家庭能力评估制度，
是保障被收养儿童的利益最大
化的需要。近年来，时常见诸媒
体的“养母虐童”事件，屡屡给
收养制度带来反思。比如，2015
年媒体报道的南京一起“养母
虐童”事件，受害男童洋洋只是
因为未完成养母李某布置的课
外作业，便遭到养母李某用抓
痒耙、跳绳抽打及脚踩，致使男
童双手、双脚、背部大面积出现
红肿痕迹。此事引发舆论反思：
没有爱心的家庭有资格收养孩
子吗？以这类养母的心理状况
和教育能力，显然不适合收养
孩子。

即便一些收养家庭对收
养儿童有爱心、不虐待，甚至
呵护有加，也未必能给被收
养的未成年人一个良好的成
长环境。比如，家庭经济条件
差，对被收养儿童只能满足
于“给口饭吃就行”，不能或
不愿让孩子完成九年义务教
育；在社会上、邻里间表现出
的道德品行比较差，邻里关
系不和谐，让被收养儿童常
常要面对他人的异样眼光甚
至是排斥；家庭成员不和睦，
常常为生活琐事吵架拌嘴，
也让被收养儿童生活在恐惧
与烦恼之中……更不要说，
从长远看，一些人的收养动

机并不是那么纯粹。
从这些收养问题看，北

京制定的收养家庭能力评估
实施细则并非小题大做。评
估内容全面，不光包括了收
养动机、婚姻家庭状况、健康
状况、经济状况等，还包括居
住条件、家庭卫生、饮食营养
状况，乃至于有无独立的卫
生间和厨房等，都包括在内，
还设置了加分项、减分项，可
谓事无巨细，更为科学成熟
的评估体系有利于保障被收
养儿童的利益最大化。

应该说，一些孩子沦落
到被人收养的地步，是不幸
的。被爱心家庭收养是保障

他们走出不幸的重要一步。
被人收养的孩子和被父母亲
自抚养的孩子，无论是在法
律地位上还是在人权上都是
平等的，被人收养的孩子完
全应像普通孩子一样健康成
长。因此，保障被收养儿童的
利益最大化，是相关部门必
须努力为之的重要工作。像
北京一样，其他地方也应进
一 步 推 进 收 养 能 力 评 估 工
作，解决评估内容不够全面、
评估程序不够规范、评估人
员不够专业等问题，为收养
儿童筑一道更好的防火墙。

本报评论员 朱文龙

葛评论员观察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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